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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
聯絡人：林欣郁

電　話：04-37061357

受文者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149598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衛福部函文影本 (0149598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為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之緊急避難疏散並兼顧防疫措

施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COVID-19社區防疫相關處

分書與防疫指引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1月5日臺教綜(五)字第1100150699號函

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0年11月1日疾管防字第

1100200936號函副本(附件)辦理。

二、為降低COVID-19社區傳播風險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前

已規範快篩陽性者、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

者等對象，於隔離或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(或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、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)，禁

止外出。倘隔離或檢疫期間擅自外出或其他違規情節，行

為人除強制安置亦不得領取防疫補償外，並依規定裁罰。

三、惟考量隔離或檢疫期間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為

避免前開對象之生命、身體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

為離開隔離或檢疫處所之適當行為，不予處罰，其法律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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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已於行政罰法第13條明文規範。爰此，該署已修訂「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(個別)隔離通知書」、

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處所(居家)隔離通知書」、

「非居家檢疫者照顧居家檢疫者應配合防疫措施通知

書」、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及提審權利

告知(居家隔離/檢疫期間未遵守相關規範應強制安置者

版)」、「確診個案注意事項」、「接觸者注意事項」及

「COVID-19因應指引：防疫旅宿設置及管理」，並置於該

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cdc.gov.tw)「COVID-19防疫專

區」項下，請逕行瀏覽參考運用。

四、為兼顧社區防疫安全及避免增加傳播風險，請向前開對象

加強宣導，遇緊急避難疏散時，撤離時應正確佩戴口罩，

並儘速聯繫所在地方政府或1922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

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

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台北美國學校

副本：本署各組室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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